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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窗广告“霸屏”、直播消费维权难、中小学校
外培训广告制造焦虑……当前，一些互联网广告
或强行植入，或传播社会不良情绪，消费者在直播
间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维权难，屡屡遭到社会质疑。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互联网广告管理办
法（公开征求意见稿）》，针对被诟病已久、处于模
糊地带的诸多互联网广告行为，划清监管红线、提
出惩治措施。

很多网民有这样的
感受：用视频软件看个
电视剧，不仅开始播放
时需要“被强制”观看几
十秒到百余秒不等的广
告，甚至在观看过程中
还要“被强塞”十几秒不
能跳过的广告；有的软
件在弹出广告时设置

“连环套”，刚刚关闭了
一个弹窗广告，紧接着
又弹出一个新的广告；
还有的软件在广告中伪
造、虚设“关闭”按钮，当
用户点击“关闭”后，却
二次跳转到了相应的广
告链接……

办法征求意见稿第
九条提出，“不得以欺
骗、误导方式诱使用户
点击广告”，并且不再允
许“没有关闭标志或者
需要倒计时结束才能关
闭”等影响“一键关闭”

广告的行为。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

究院研究员高艳东认
为，这将进一步明确违
规弹窗广告的惩罚主
体，即对于“无一键关闭
按钮”的，广告主将承担
责任；对于“广告内容上
具有诱骗用户点击”的，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
告发布者只要没尽到合
理审查义务，都将承担
责任。

“办法征求意见稿中
提到的‘弹窗广告’主要
针对的是互联网网页、视
频网站的弹窗广告，但对
开机自动弹出的弹窗广
告还缺乏有效约束。”高
艳东建议，进一步补足

“开机弹窗广告”的约束
条件，尤其是补充对一些
包含夸张、虚假弹窗广告
的管理规定。

弹窗广告“霸屏”：
要确保“一键关闭”

直播购物提升了消
费者的购物体验感。但
同时，部分消费者遭遇
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售
后服务难保障的情况。
由于卖家与平台之间、
直播平台与电商交易平
台之间的关系复杂，消
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
易权和合理维权诉求大
打折扣。

中消协去年开展的
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调
查显示，近四成消费者认
为主播就是经营者，还有
超过三成消费者并不清
楚主播是何种角色。

办法征求意见稿第
十七条明确提出，“互联
网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
告的，相关直播间运营
者、直播营销人员应当履
行互联网广告经营者、广
告发布者或者广告代言
人的责任和义务。”

“网络主播作为一
种新型的代言模式，已
经被纳入监管范畴，在
办法中有所体现。”资深
互联网行业专家尹生建
议，进一步明确、规范

“带货主播”与广告代言
人的关系，有效维护消
费者权益。

直播消费维权难：相关人员
要履行经营、广告代言等责任

“你来，我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
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一些校外培训
机构不断用这样的广告制造焦虑，借此诱
导家长买课。

事实上，我国广告法已对教育培训广
告设立专门条款，对培训效果承诺、受益
者形象推荐、暗示命题人员参与培训等方
面作出禁止性规定。办法征求意见稿第
十条进一步明确，“不得利用互联网发布
面向中小学、幼儿园的校外培训广告”，以

及发布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
游戏等广告。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
展中心主任陈端认为，相比于传统平面广
告和电视广告，网络广告强调互动性、沉
浸性，对受众观念、认知产生的影响更为
深刻，因此要更警惕因商业驱动而造成的
社会情绪负面影响。管理办法配合国家

“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规范教育培训广
告，站位高、定位精准。

校外培训广告制造焦虑：明确禁止网上发布！

“躺着就能瘦！”一些“带货主播”在直
播中制造“容貌焦虑”“身材焦虑”，有的宣
称产品有防疫功能、减脂效果等，有的还推
销一些药品，夸大的宣传往往误导消费者。

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明确提出：
“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发布医疗、药品、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器械或者保健
食品广告。”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

刘典认为，明确将保健食品、医疗、药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医疗器械等产
品“踢出”允许直播带货的“白名单”，并且
要求上述产品在发布非互联网直播渠道
的广告时要进行严格的事前审查。

他建议，管理办法还应加强对“无医
疗许可之名，却行医疗保健之实”产品的
监管力度，进一步扫清借网络空间进行不
法营销的“灰色地带”。

直播中发布药品、保健食品等广告：不允许！

当前，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的“达人
分享”“专业测评”吸引了众多粉丝，有
的主播通过亲身“试吃”“试用”进行点
评推荐，有的主播在探店过程中顺带推
销商品。不少消费者听信主播推荐购买
产品或服务，但事后出现问题往往投诉
无门。这些形式算不算广告？谁来监管？

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八条明确，“通过
互联网媒介，以竞价排名、新闻报道、
经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或者附加
购物链接的其他形式推销商品、服务

的，应当显著标明‘广告’。”
世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新锐认

为，这一条款针对性非常强，也是对广
告法第十四条的细化，即广告应当具有
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
告，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办法征求
意见稿对比较典型的“看起来不是广
告，但其实就是广告”情形进行明确界
定，对于减少消费者误解、遏制无良商
家非法牟利将起到积极作用。

听信“达人分享”投诉无门：应显著标明“广告”

双色球 第2021141期
01 14 19 23 26 30 10
快乐8 第2021329期

05 12 15 17 25 26 29 30 38 42
49 53 56 58 59 62 64 71 74 77

福彩3D 第2021329期
2 8 6

七乐彩 第2021141期
05 12 17 18 19 27 29 07


